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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综合司          2007年12月5日

鄂尔多斯地区煤矿技改整合情况的调查

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  曹安雅

内蒙古自治区煤矿技改、整合工作已全面展开近一年时间，部分矿井已通过验收，有些煤矿正处在试生产转验收阶段。为及时总结和掌握全区煤矿技改整合工作经验和进程，促进技改工作又好又快地完成，及时发现、解决技改整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带领由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自治区煤炭工业局以及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包头监察分局、鄂尔多斯市煤炭局有关人员组成的调查组，于2007年10月15日至22日，对内蒙古自治区煤矿技改整合的重点地区——鄂尔多斯市进行了调研。

调研中，我们与煤矿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督查活动相结合，选择了不同类型的煤矿21座，其中，国有重点煤矿6座，地方煤矿15座；设计能力在120万吨及以上的煤矿12座，120万吨以下的9座；采用综合机械化开采的煤矿14座，炮采加滑移支架开采的煤矿4座；房柱式开采的煤矿1座。我们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通过听取煤矿企业和煤炭管理部门的全面汇报、查看图纸资料、召开座谈会、深入井下查看技改进度及装备等方法，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了鄂尔多斯地区煤矿技改整合情况。

一、鄂尔多斯地区煤矿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在技改整合前有煤矿571座（国有重点19座，地方552座），设计能力7465万吨/年（国有重点2585万吨/年，地方4880万吨/年），按国家和自治区关于整顿关闭的政策要求，该市提前一年半完成了关闭任务，并提出技改整合“三年攻坚战”的目标。到目前，鄂尔多斯市保留煤矿294座，设计生产能力20307万吨/年。其中，国有重点煤矿18座，设计生产能力5307万吨/年；地方煤矿276座，设计生产能力15000万吨/年。新建矿井28座。保留的地方煤矿中，单井技改煤矿121座（井工开采101座，露天开采20座），整合技改煤矿151座（井工开采97座，露天开采54座），哈尔乌素矿区资源置换矿井4座。煤矿数量比技改整合前减少277座，设计能力增加12842万吨/年，矿井减少了48.5%，产能增长了172%。单井规模由技改前的13万吨/矿提高到技改后的69万吨/矿，特别是地方煤矿，技改前单井能力只有8.8万吨/矿，技改后达到54万吨/矿。2007年10月，鄂尔多斯市地方煤矿已完成技改工程并投入试生产或竣工验收的煤矿11座（井工开采3座，露天开采8座），设计生产能力630万吨/年。预计到2007年底，全市有110座煤矿能够完成技改工程并投入试生产或达到竣工验收条件，占地方煤矿的41%；另162座煤矿到2008年底也将全部完成技改工程投入试生产。届时，鄂尔多斯市地方的保留矿井将全部实现正规化、机械化开采，实现综采的煤矿42座、高档普采的53座、露天开采的74座、炮采和连采等工艺的煤矿103座。采掘机械化程度从整合技改前的不足10%提高到80%以上；资源回采率从整合技改前的不足30%提高到75%以上；设计生产能力从整合技改前的4880万吨/年增加到15000万吨/年，新增产能10120万吨/年。其中，综采增加4120万吨/年，高档普采增加1500万吨/年，露天开采增加2400万吨/年，炮采和连采增加2100万吨/年。设计能力在120万吨/年及以上的大型煤矿有50座。

二、技改取得的成绩和体会

通过这次调研，我们感到，鄂尔多斯市在实现煤炭工业产业化、规模化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技改整合速度快。在其它一些省份还没有完成矿井整顿关闭的情况下，鄂尔多斯市已有一些煤矿完成了整合验收工作，年底将有110座地方煤矿完成技改、整合工作，投入试生产或达到竣工验收条件，占地方煤矿总数41%，明显高于全区20%的总体技改整合进度。

（二）单井生产规模大。120万吨/年以上矿井有50座，占矿井总数的18%，60万吨/年以上矿井有180座，占矿井总数的60%以上。还创出了全国首个单井年生产能力达1200万吨/年的民营煤矿。

（三）科技含量高。井工矿井采用综采、高档普采的煤矿占煤矿总数的50%以上，大部分技改、整合矿井都安装了井下人员定位系统，全部矿井安装了监测监控系统，有的还引进了国外最先进的采煤设备。

（四）各项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规范。该市在煤炭监管层面上，明确了市、旗两级煤炭管理部门的生产、安全、运销、打击非法开采等全方位职能，市煤炭局对旗（区）包片监管，旗（区）煤炭局对企业直接监管。从煤矿层面上，各矿技改后，配备了矿级和中层专业管理人员，建立健全了生产安全等组织机构；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加大了所需特殊专业技工的引进、培养力度。

（五）体现了以人为本。加大办公设施及两堂一舍（食堂、澡堂、职工宿舍）建设，有些煤矿还把矿井技改与移民新村建设结合进行，既改变了煤矿面貌，又对新农村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如今，大部分煤矿都是一矿一景，不但有干净、宽敞的职工食堂、澡堂、宿舍，还对矿区进行了绿化、美化，促进了环境保护工作。

鄂尔多斯地区煤矿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发生了质的变化，技改整合工作在“攻坚年”、“落实年”里步入了快车道，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体会和值得推广的经验：

第一，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是前提。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把淘汰落后生产力，调整产业结构纳入科学发展的大思路中。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提出的“建设大基地”，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的要求，下决心调整产业结构，扶优淘劣，建设安全高效矿井，关闭年产10万吨/年以下的煤矿，技改整合矿井最低要达到30万吨/年以上。

第二，加大投入，提升水平是保障。政府拿出大量资金，进行瓦斯监控系统集中联网和电力双回路建设。到目前，已有120座煤矿实现了与旗（区）安全监控中心联网，规划建设的21座35KV变电所，已有1座建成投入使用，12座已建成等待验收，7座已完成设备安装、正在进行线路工程。煤矿筹集资金对各生产安全系统和生活环境进行改造。在我们调查的21座煤矿中，已有10座煤矿购置了综采设备，有相当一部分煤矿还上了井下人员定位系统等先进监测设备。煤矿实现机械化、现代化之时，也就是安全生产实现根本好转之日。

第三，加大培训，吸引人才是基础。各技改煤矿采取了培训机构内部培训、委派工人去其它煤矿现场培训、制订优惠政策吸引外部人才、成建制引进其他地区煤矿综采队伍等多种形式，为企业管好用好现代化设备提供人才保障。

第四，就地转化，加工增值是方向。如何实现就地转化增值，是该地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关键。经调查，在鄂尔多斯市已有大小公司正在建设的煤炭深加工项目3个，建成后，就地消化煤炭约1000万吨，对自治区的经济贡献率十分巨大。如神东、伊泰的直接和间接煤制油项目一期工程进展顺利，近年即将投产。

第五，依法监督，服务煤矿是保证。各级煤矿监管和监察部门在坚持依法监管、监察的基础上，加大了对煤矿的服务力度，积极主动地为煤矿出谋划策，保证了鄂尔多斯煤矿整顿关闭和技改整合工作进展顺利。

三、存在的问题

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制约和影响技改整合的突出问题：

（一）仍有少数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意识淡薄。突出表现在，使用外包施工队伍中存在着以包代管。

（二）职工安全教育培训滞后。有的煤矿只专注搞技改，不注重人员培训，从业人员素质偏低，自保能力和安全意识差，难以适应机械化大规模开采对人才的要求。

（三）一些煤矿在技改整合中，存在通讯、防尘、灭火等工程和设施与矿井建设不同步或不完善、不使用，管理不到位等问题。一些煤矿由于设计的不完善、专业技术力量薄弱等原因，随意变更设计、不按图纸施工，不按程序办理设计变更手续。

（四）审批和竣工验收部门多、手续繁琐，影响了技改整合进度。据调查，目前，鄂尔多斯一批大中型矿井技改将要完成，但各种手续还未办完。一些待验收煤矿长期试生产，不能通过验收。如伊东集团扶贫煤矿试生产一年多，办理验收手续已盖79个公章，至今只完成5个单项的验收，还未完成总体竣工验收。

四、措施

（一）完善隐患排查制度，使隐患排查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建立煤矿隐患排查的长效机制。煤矿企业要建立公司、矿井、区队三级隐患排查登记、查办和核销制度。明确责任，规定时限，落实到人。监管、监察部门也要建立旗区（站）、盟市（分局）和自治区（省局）三级重大隐患排查登记制度。对每次检查出的重大隐患，登记造册，落实到人，监管、监察煤矿整改到位。

（二）煤矿及煤矿监管监察部门要加强对矿井井田范围内及周边地质环境的巡查，尤其是邻近河流、周边有采空区的煤矿更要将受水害影响的范围标注在图纸上，制定水害应急预案。及时发现和消除地表塌陷造成的水害隐患，并及时监督处理，保证技改整合之后的矿井免因外部环境问题造成事故。

（三）加强对火区的综合治理。对埋藏较深的残留煤柱，采取井下残留煤柱回收技术组织回收。对埋藏较浅的煤柱，采用剥开表土，挖出残留资源，进行地表回填，恢复植被等方式进行彻底根治。对采用垮落式采煤可能造成的火区，应严格按照《安全专篇》制定的措施开展防灭火工作，以保证煤矿的安全生产。

（四）加大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采取“内培外引”等多种方式，加快培训适应煤矿技改整合后机械化、现代化需要的高层管理人员和能够熟练操作井下先进设备的骨干技工。同时，煤矿要采取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人才的相关措施，吸引、用好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使他们安心长期为煤矿服务，为煤矿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五）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加大对技改整合矿井的系统、设施完善情况和“三同时”工作的监管监察力度。督促煤矿严格按照设计施工，不能简化设计，不得随意变更设计，不得使煤矿出现新的安全欠账。因地质条件变化确需变更设计时，必须办理变更手续。监管部门要严格按设计组织验收，不能放宽标准。


本期分送：国家煤矿安监局领导、机关各司，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各产煤省（区、市）煤矿安全监管和煤炭行业管理部门。                       共印12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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